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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国 土 经 济 学 会

矿 产 专 业 委 员 会
中国国土矿字【2025】第 017 号

关于举办新《矿产资源法》修订解读及资源综

合利用高级研修班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，加快推

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与资源综合利用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矿产专委会

（简称“矿产专委会”）经研究，定于 2025年 11 月 12日至 14 日在福

建省福州市举办“新《矿产资源法》修订解读及资源综合利用人才能力

提升高级研修班”。 本次研修班将围绕新法的修订背景、核心要义、主

要修改内容及实施要点展开系统讲解，重点涵盖矿业权市场化配置、矿

业权登记性质转变、矿业用地政策创新、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与监管、

矿区生态修复等关键议题，并结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，深入解析尾矿等

大宗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路径与技术实践。研修班将邀请参与立法

工作的权威专家、知名学者及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一线专家授课，通过

政策解读、案例教学、互动研讨相结合的方式，帮助学员准确把握新法

内涵与应用要点。课程还将设置尾矿库回采政策与流程、综合利用典型

案例等实务模块，组织实地考察或成功案例分享，增强学员解决实际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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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能力。

研修期间将采用集中封闭学习形式，保障授课与交流质量。完成全

部研修内容的学员，经考核合格，将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“高级研修

班结业证书”。

我们诚挚地邀请各矿业企业、设计院所、综合利用企业、地方政府

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的专业管理及技术人员参加本期研修，共同提升对

新法的理解与实施能力，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向绿色、高效、可持续

方向发展。

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修班主题

“法律合规·技术破局”

——聚焦矿产资源法治建设与尾矿资源增值转化路径

二、研修班内容

1、法规框架更新与合规体系建设

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与生态补偿新机制

资源产权界定及全生命周期合规管理要求

对标欧盟《关键原材料法案》：中国矿企全球化合规策略

2、执法动态、风险防控与生态修复实务

近期尾矿库环境违法案件司法实践深度剖析

矿业企业合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实务

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监管执法趋势与案例

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深度解析（含尾矿库全过程管理要求）

生态修复方案中针对尾矿库的专门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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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尾矿库建设、运行、闭库全过程管理要求

3、尾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与工程实践

尾矿高效再选与稀贵金属提取新技术

智能化分选装备在尾矿处理中的应用案例

尾矿材料化高值利用前沿技术及产业化路径

尾矿规模化消纳利用关键技术及典型工程案例

尾矿库回采利用政策法规与操作流程

4、ESG管理与绿色金融创新应用

矿业企业 ESG披露与管理绩效提升

尾矿治理项目碳资产开发路径

绿色信贷、矿业债券融资案例

三、参加研修班人员

1、政府监管与行业服务机构人员

包含对象：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等政府部门的监管与执

法人员；行业协会、律师事务所、咨询机构、金融投研机构的专业人士。

培训侧重点：深度解读政策制定的背景、立法初衷与监管执法趋势，

旨在统一执法尺度、提升行业监管与服务指导能力。

2、矿业企业决策与高级管理人员

包含对象：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战略总监、总法律顾问、财务总

监（CFO）、投资总监等。

培训侧重点：把握行业宏观政策、全球合规与金融趋势，学习 ESG

治理、绿色资本运作与顶层风控体系构建，旨在提升战略决策能力，规

避系统性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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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企业生产运营与技术支持团队

包含对象：生产厂长、技术总工、选矿厂长、尾矿库主任、研发负

责人、现场工程师等。

培训侧重点：掌握尾矿库安全、环保、闭库的全过程管理要求与实

操技能，学习尾矿资源综合利用的新技术、新装备及工程化应用案例，

旨在解决一线生产技术难题，提质增效。

4、企业合规、环保与项目管理人员

包含对象：安全环保总监（HSE）、项目经理、环保专员、法务人

员及设计院工程师等。

培训侧重点：深化生态修复方案设计、合规取证、项目落地实施及

应对环保督察的实务能力，旨在确保企业运营符合法规要求，顺利完成

修复治理项目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指导单位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

主办单位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矿产专委会

承办单位：中企宏运(北京)科技有限公司

支持单位：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福州大学、紫金矿业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

媒体支持：“国土矿产”公众平台

五、时间地点

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2 日-14日，其中 12 日报到，13-14日研修。

地点：福州大学紫金地质与矿业学院 304 室（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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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地区大学新区学园路 2 号）

六、有关事项

1、研修人员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用自理。

2、研修人员经考核合格，颁发《高级研修项目结业证书》。

七、报名方式

填写附件报名表后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邮箱。

联系人：苏英楠 139 1017 2557

曹飞飞 133 1117 6286

电 话：010-57811596

邮 箱：420343942@qq.com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1号住建部南配楼

附件：

1、高级研修班报名回执表

2、高级研修班初步课程安排

中国国土经济学会

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矿产专委会

二〇二五年八月十日


